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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7 月 25 日, 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, 决定扩大“营改增”试点范

围, 将部分行业“营改增”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等 8 省

市; 明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, 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。 
 
“营改增”扩围现状 

 
2012 年 1 月 1 日, “营改增”在上海部分行业率先开展试点。2012 年 7
月 31 日, 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在北京等 8 省市开展交

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(财税

[2012]71 号, 以下简称“通知”), 明确将北京市、天津市、江苏省、安

徽省、浙江省(含宁波市)、福建省(含厦门市)、湖北省、广东省(含
深圳市)(以下合称“新试点地区”)8 省市纳入“营改增”范围。新试点地

区自 2012 年 8 月 1 日开始面向社会组织实施试点工作, 开展试点纳

税人各项准备工作。其中, 北京市应当于 2012 年 9 月 1 日完成新旧

税制转换, 江苏省、安徽省应当于 2012 年 10 月 1 日完成新旧税制

转换, 福建省、广东省应当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, 
天津市、浙江省、湖北省应当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完成新旧税制转

换。 
 
根据通知, 除个别修改外, 新试点地区自新旧税制转换之日起主要

适用上海试点期间的各税收政策。 

 

“营改增”要点 

 
 征税范围及税率 

 
此次“营改增”试点中涉及的应税服务包括有形动产租赁服务、

交通运输业服务和现代服务业服务(租赁服务除外), 各类服务

分别适用税率 17%、11%和 6%, 其中对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%
征收率, 对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应税服务适用零税

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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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纳税义务人的认定 

 
增值税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。根据相关政策规定, 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 500 万

元(含本数)的纳税人为一般纳税人, 未超过该标准的纳税人为小规模纳税人。对小规模纳税人会计

核算健全, 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, 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, 成为一般纳

税人。 

 
 增值税的计算 

 
增值税的计算方法包括一般计税方法和简易计税方法。一般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适用一般计税方法, 

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使用简易计税方法; 对一般纳税人提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

特定应税服务, 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, 但一经选择,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。一般计税方法的应

纳税额为当期销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; 简易计税方法的应纳税额为按销售额和征收率

计算的增值税额,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 

 

“营改增”应对 

 
 健全财务核算。由于增值税采取的是抵扣模式, “营改增”后, 企业会计核算体系将相对复杂, 涉及的

会计科目将增多, 会计核算要求也相应提高。企业应健全财务核算, 确保会计核算准确、规范, 从

而避免税务风险。 
 

 完善发票管理。增值税制度下, 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上的合规性要求较之以前的服务业发票要高, 

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或取得不当会使企业面临很大的税务风险。企业应完善发票管理制度, 设计相

应的内部控制体系, 从而避免税务风险。 
 

 重新规划业务模式。“营改增”后, 由于企业自身核算方式改变, 上下游合作方税负改变, 企业需测

算现有业务流程的税负变化, 与合作方进行谈判, 并相应调整、规划业务模式以降低税负。 
 

 加强合同管理。合同内容不同, 税负高低亦将不同。比如, 合同中对业务性质的描述、区分含税价

与不含税价、结算方式的选择等, 都可能对企业整体的税负产生影响。“营改增”后, 企业要重新复

核现有的业务合同, 并作相应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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